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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宇方机器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1、2018年 1月份，公司向股东徐红岩无息借款 5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

借款期限 1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2月归还。 

2018年 5月份，公司向股东徐红岩无息借款 5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借

款期限 4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9月归还。 

2018 年 1月份，公司向股东江剑桥无息借款 25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借

款期限 1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2月归还。 

以上借款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经营的支持，帮助公司获取日

常发展所需资金，对公司的经营、损益及资产状况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2、2018年 6月份，公司向股东江剑桥购买车辆 175万，用于公司日常运营。 

3、2018 年 6 月份，公司向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发生材料采购

226,321.70元。 

4、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与青岛银行科技支行签订金额 2500 万元，借款

期限 1 年的借款合同，获取银行授信（敞口）额度 2500 万元。为保证公司本次

借款申请事项顺利进行，青岛世纪晶华包装有限公司以其厂房和研发中心为本次

贷款授信提供三年期金额 3500 万元的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

剑桥及其配偶徐红岩、监事会主席许心旷与董事长刘连成为本次贷款授信提供一

年期金额 2500 万最高额保证担保。截止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9,850,599.71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一) 2018年 10月 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补充审议向股东江剑桥与徐红岩借款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回避后非关联董事三人，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审议向股东江剑桥购买车辆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回避后

非关联董事三人，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审议向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议案》。本议案不涉及关联

董事，董事会表决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审议青岛世纪晶华包装有限公司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议案涉及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回避后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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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未 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审议股东江剑桥、徐红岩、许心旷、刘连成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连带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回避后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董事会未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直接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基地中小企业孵化器

B2-2 

注册地址：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基地中小企业孵化

器 B2-2 

企业类型：私营 

法定代表人：许心旷 

实际控制人：许心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60万元 

主营业务：研发、设计、生产、安装、维护、销售：工业机器人等。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世纪晶华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黄岛区国老山路 

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国老山路 

企业类型：外商投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戴春兰 

实际控制人：黄金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美元 94.08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批发：纸包装制品（以上不含印刷）（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国家专项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等 

3. 自然人 

姓名：江剑桥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4. 自然人 

姓名：徐红岩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5. 自然人 

姓名：许心旷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6. 自然人 

姓名：刘连成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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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1、江剑桥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且是公司董事。属于公司关联方。 

2、徐红岩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剑桥的配偶，且是公司股东、董事。

属于公司关联方。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剑桥与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晓为青岛

世纪晶华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属于公司关联方。 

4、公司股东许心旷、魏国明、陈崚、赵平利为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股东，且公司股东许心旷为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属于公司关联方。 

5、许心旷为公司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 

6、刘连成为公司股东、董事长。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股东、董事江剑桥与徐红岩提供借款，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关联方的担保行为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他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18年 1月份，公司向股东徐红岩无息借款 5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

借款期限 1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2月归还。 

2018年 5月份，公司向股东徐红岩无息借款 5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借

款期限 4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9月归还。 

2018 年 1月份，公司向股东江剑桥无息借款 25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借

款期限 1个月，该笔款项已于 2018年 2月归还。 

以上借款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经营的支持，帮助公司获取日

常发展所需资金，对公司的经营、损益及资产状况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2、2018年 6月份，公司向股东江剑桥购买车辆 175万，用于公司日常运营。 

3、2018 年 6 月份，公司向青岛汇智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发生材料采购

226,321.70元。 

4、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与青岛银行科技支行签订金额 2500 万元，借款

期限 1 年的借款合同，获取银行授信（敞口）额度 2500 万元。为保证公司本次

借款申请事项顺利进行，青岛世纪晶华包装有限公司以其厂房和研发中心为本次

贷款授信提供三年期金额 3500 万元的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

剑桥及其配偶徐红岩、监事会主席许心旷与董事长刘连成为本次贷款授信提供一

年期金额 2500 万最高额保证担保。截止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 9,850,599.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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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促

进公司业务拓展、增加流动资金，由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支持。本次关联交

易属于正常的商业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

盈利能力，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重大风险。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发展

的资金需求，交易的达成有助于增加公司流动资金，加快公司发展，不会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构成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宇方机器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青岛宇方机器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月 31日 

 


